关于2006年国家公派出国留学

选拔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各位老师、应届毕业本科生、硕士生：

2006年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选拔简章已公布（详细内容请登录www.csc.cdu.cn）。2006年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选派计划7000名，选派类别包括高级访问学者、访问学者、博士后研究以及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研究生。资助学科见网站公布内容。申请条件为年龄55岁以下，本科毕业工作5年以上，硕士毕业工作2年以上，再次申请国家公派需回国工作5年以上，应届毕业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可申请赴国外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外语水平符合留学基金委规定。现将申请办法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时间：

2006年1月5日～3月8日下午15点，申请人通过网上报名系统填写申请书申报，同时将所需纸质材料报人事处教师科办理学校审批手续。学校审批后由人事处统一上报省教育厅。

二、派出与管理：

    被录取人员按学校公派出国留学管理办法和国家留学基金委规定办理出国手续。为了加快我校教师队伍国际化建设步伐，提高教师队伍竞争能力，学校号召“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创新团队”人选，青年骨干教师应积极申请有关项目，争取出国留学，为今后几年内申请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创新团队、申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创造条件。学校将在政策方面给予支持，所需经费予以保证。

三、出国攻读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研究生选派：

2006年，国家加大研究生派出力度，详见国家留学基金委出国留学研究生选派办法。在职教师、应届毕业本科生、硕士研究生符合相关规定，均可申请。其中，学校将选拔推荐数十名应届硕士毕业研究生以定向形式赴国外攻读博士学位，专业为学校需求专业，录取人员与学校签订协议后派出，享受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注】：国家留学基金委所需体检表必须是陕西省人民医院所出具的体格检查证明。

在申请过程中，有什么问题请与人事处教师科联系。

联系电话：8820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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